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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县政府为民办理十件实事 

上半年进展情况的通报 

 

按照县政府要求，县政府督查室对《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

十件实事进展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一一一、、、、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7325732573257325 户户户户。。。。 

责任领导：陈永乐 

责任单位：县国土局（搬迁办），各  镇。 

责 任 人：肖  鹏，各镇长。 

  进展情况： 25 个安置区易地搬迁 7325 户 18318 人 466350

平方米统建楼全部开工建设，其中,16个安置区安置楼主体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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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安置区的安置房基础完工，2个安置区安置房基础正在建设；

25 个安置区基础配套设施全部完成招标。 

二二二二、、、、完成县城污水处理厂提等升级完成县城污水处理厂提等升级完成县城污水处理厂提等升级完成县城污水处理厂提等升级。。。。    

责任领导：吴代强 

责任单位：水利局，住建局、环保局、城关镇。 

责 任 人：周家鹏，詹  杰、李  勇、王贤君。 

进展情况：提等改造开工在建。 

三三三三、、、、建设广佛至八仙二级路建设广佛至八仙二级路建设广佛至八仙二级路建设广佛至八仙二级路。。。。    

责任领导：吴代强 

责任单位：交通局，广佛镇、八仙镇。 

责 任 人：高  峰，柳德军、刘  柱。 

进展情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批复，正在进行施工图评

审。 

四四四四、、、、力争启动西大桥建设力争启动西大桥建设力争启动西大桥建设力争启动西大桥建设。。。。    

责任领导：刘永恒。 

责任单位：住建局、城关镇，交通局。 

责 任 人：詹杰、王贤君，高峰。 

进展情况：县交通局已完成危桥入库、鉴定、项目申报工作。

县住建局已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待审定。 

五五五五、、、、建成县城主街道智能公共自行车系统建成县城主街道智能公共自行车系统建成县城主街道智能公共自行车系统建成县城主街道智能公共自行车系统。。。。    

责任领导：刘永恒 

责任单位：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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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人：詹杰 

进展情况：主街道智能自行车项目已完成规划、设计，正在

准备招投标工作。 

六六六六、、、、建成城区停车位建成城区停车位建成城区停车位建成城区停车位 200200200200 个个个个。。。。    

责任领导：刘永恒 

责任单位：住建局 

责 任 人：詹杰 

进展情况：已建成投用 87 个，建成未投用 38 个，90 个在

建。 

七七七七、、、、整修县城全健身体育场整修县城全健身体育场整修县城全健身体育场整修县城全健身体育场。。。。    

责任领导：刘永恒、黄芳。 

责任单位：教体局，住建局、城关镇。 

责 任 人：罗显平，詹杰、王贤君。 

进展情况：已完成施工图纸设计，正在进行招投标前期准备

工作。 

八八八八、、、、启动建设县城至关垭长安段全民健身自行车道启动建设县城至关垭长安段全民健身自行车道启动建设县城至关垭长安段全民健身自行车道启动建设县城至关垭长安段全民健身自行车道。。。。    

责任领导：刘永恒、黄芳。 

责任单位：住建局，文旅局、交通局、水利局、长安镇。 

责 任 人：詹杰，袁书波、高峰、周家鹏、陈文玉。 

进展情况：全民健身自行车道试验段工程 6 月中旬进场施

工。 

九九九九、、、、建成县城北环路东段主干道建成县城北环路东段主干道建成县城北环路东段主干道建成县城北环路东段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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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刘永恒 

责任单位：住建局 

责 任 人：詹杰 

进展情况：共 870 米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 500 米,剩余 370

米涉及 3 户房屋征迁,正在协调。 

十十十十、、、、实施名师名医双百人才培养工程实施名师名医双百人才培养工程实施名师名医双百人才培养工程实施名师名医双百人才培养工程。。。。    

责任领导：高忠权 

责任单位：教体局、卫计局。 

责 任 人：罗显平、汪显斌。 

进展情况：卫计局已安排 33 个卫计人才西安交大附属医院

学习进修，教体局完成 46 人教育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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